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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认明星，有人认有人买单，明星片

酬自然就水涨船高。

最近，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曝光演员范

冰冰 4 天片酬六千万，一石激起千层浪。他

先是在微博曝光了范冰冰一千万的合同，后

又爆料一千万只是一部分，实际隐藏另一份

价值五千万的“大合同”。合同中还涉及“专

属化妆师的酬劳，高达8万人民币（税后），且

该化妆师不为其他人化妆”等大量细节。

如果暂且放下事件中合同是否真实、是

否涉及披露隐私等问题，此次事件之所以能

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焦点还在明星高片

酬。其实，明星天价片酬，并不是新鲜事。

之前就屡屡爆出，一线明星片酬达亿元。有

数据统计，2016年，一、二线演员的片酬增长

了近 250%。为此，2017 年 9 月，五部委曾联

合下发通知，明确提出“严禁播出机构以明

星为唯一议价标准”的要求。随后，中国广

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

会等联合发布《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

配置比例的意见》。《意见》指出，各会员单位

及影视制作机构要把演员片酬比例限定在

合理的制作成本范围内，全部演员的总片酬

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

超过总片酬的 70%。据圈内人反映，即使

70%，也还是偏高。

然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

关部委和协会的限定，并没有遏制明星片酬

畸高，反而出现“大小合同”这样的应对措

施。据业内人士透露，就目前的影视剧市场

的现状，一线明星片酬近亿元，是很正常的

事。于是，人们不禁想问，明星片酬为啥屡

限屡高？

这其实与国内目前影视行业的生态密

切相关。电视台和视频网站等播出平台认

明星，宣传和发行认明星，投资人认明星，明

星拥有广阔的“钱”景。换句话说，市场认明

星，有人认有人买单，明星片酬自然就水涨

船高。

观众对国内明星高片酬的质疑，还在于

对明星本身演技和专业的质疑。在国外，明

星也获得高片酬，却大多有行内约束和专业

精神。但在国内，明星拿着高片酬却大多缺

乏演技和专业追求。不少流量明星想着曝

光出名，却忽略了对自己专业的打磨。一些

小鲜肉一连接好几部戏，来回“轧戏”，能完

成任务就不错了，哪管角色和作品。明星，

最终还是要拿作品和角色说话的。一边是

影视剧作品乏善可陈，一边是明星片酬居高

不下，自然引来巨大非议。

说到底，明星高片酬，折射的是影视行

业的虚火。只要这样的评价机制没有改变、

这样的业态没有改变，尽管有各种“限令”，

明星的高片酬还可能以五花八门的“大小合

同”等形式出现。

如何平衡明星片酬和创作、制作的关

系，如何完善影视剧各流程使其达到更为平

衡的状态，考验各方的智慧，需要行业的约

束、从业者的自觉、配套措施的跟进和观众

水平的提高等各方形成合力。□ 据人民网

记者3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国家税务

总局高度重视，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将在已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

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分析，加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 据新华社

崔永元曝范冰冰4天6000万天价片酬，并起
底疑似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偷漏税等潜规则，
日前有了最新进展。记者了解到，由于范冰冰工
作室在无锡，无锡市滨湖区地税局目前已经介入
调查取证，相关情况有待后续由税务机关权威发
布。权威法学专家认为，如果税务机关调查阴阳
合同客观存在且行为人涉嫌逃税，应当依法下达
追缴通知，责令补缴并缴纳滞纳金，涉嫌犯罪的
应移送公安机关。 □ 据《法制日报 》

崔永元微博爆料范冰冰涉避税逃税
记者了解到，看似娱乐八卦的主持人崔永元

怼明星范冰冰的新闻，实际上看起来更像是举报。

5月28日，崔永元通过微博发布了几张演艺

合同照片并配文：“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合同

中因有范冰冰名字，其中曝光合同约定片酬为税

后1000万元。一天后崔永元又再度曝范冰冰采

用“大小”合同，另行约定片酬5000万元，两合同

共拿走片酬6000万元，而实际上范冰冰只在片场

演出4天。

范冰冰方面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称崔永

元侵犯合法权益，散布谣言，构成诽谤。范冰冰

工作室回应，公开发布泄密合同并公然侮辱范冰

冰的行为，既破坏了商业原则，又涉嫌侵犯合法

权益，并称相关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核实散布谣

言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

对此，崔永元则迅速回应称没有保护合同秘

密义务，范冰冰是公众人物，如不服，可以“出来

走两步”，对公众“实话实说”。

6月2日，崔永元微博有了新的爆料：“我家

铲屎官说，这就是大小合同。小的是演出200万，

大的是策划监制 748 万加 90 万，再拿一麻袋现

金。这还不算一线的。我家铲屎官说，好像有个

法律管这事儿。老有人通知我家铲屎官小心安

全，我也得躲好。”

崔永元还直接点出“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

儿”，并截图《刑法》条文。崔永元明示事件走向

预期——将最后由法律定调。这对范冰冰方面

来说，无疑“亚历山大”。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逃税罪明确规定：纳

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

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

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中规定，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

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

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

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

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揭开明星避税逃税“冰山一角”
崔永元怒撕范冰冰，或许只是揭开了明星避

税逃税的“冰山一角”。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

长、博士生导师蔡道通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

为，税务机关有义务将此作为重要的案件线索，查

明是否存在这一阴阳合同的事实，范冰冰或者扣

缴义务人是否涉嫌逃税；甚至，是否属于单纯孤立

的个案，还是普遍存在的演艺界的“潜规则”。

蔡道通认为，如果最终被证实，阴阳合同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且行为人（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涉嫌逃税，按照法律之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依

法下达追缴通知，责令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补

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

蔡道通认为，如果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明知阴

阳合同这种情况存在而不查处或者查处一部分，

或者因为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而没有发现这一情

况，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有可能涉嫌徇私舞弊不

征、少征税款罪或者玩忽职守罪。

蔡道通还认为，按照刑法的规定，纳税人或

者扣缴义务人涉嫌逃税，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

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

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

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

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蔡道通还点评说，如果最终证实阴阳合同

是虚假的，且崔永元明知是不真实而加以传播，

那么崔永元有可能涉嫌诽谤，应当还范冰冰一

个清白。

人民网评：
明星片酬为啥屡“限”屡高？

国家税务总局责成江苏等地调查核实
有关影视演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崔永元曝范冰冰偷税漏税新进展：

无锡地税已介入调查


